上海海洋大学2013年加分申请办法
(只适用上海地区本科各批次)

一、加分申请步骤
第一步：2013年5月20日前登陆我校本（专）科招生网站，进入“网上报名系统-加分申请（http://zsjy.shou.edu.cn/jf_index.asp）”登记考生信息。
请考生认真填写个人信息，确保信息准确，“符合何种加分条件”项要将获奖时间、发证机关填写清楚。
第二步：将网上登记确认后生成的申请表格打印出来，按要求到所在中学签字盖章并确认加分条件，有艺术等级证书的无需加盖公章。
第三步：2013年 6月29日—6月30日，来我校招办现场审核确认，未经确认无效
（获得重点中学推荐到我校资格的考生及已获得我校艺术特长生冬令营测试成绩的考生无需来我校现场确认）。
确认时携带材料：①本人身份证；② “上海海洋大学招收优秀中学生加分申请表”； ③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④高考志愿表复印件；

申请艺术类加分的考生请携带艺术类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二、加分现场审核地址
上海海洋大学军工路校区教学楼
     地    址：上海市军工路318号（近周家嘴路）
  咨询电话：61900607   61900608   61900609
三、特别说明
1．申请我校加分的各类别考生（包括获得重点中学推荐到我校资格的考生及已获得我校艺术特长生冬令营测试成绩的考生）均需完成网上申请。
2．加分初审结果请在本网站“加分申请”处查询；最终确认加分名单本网站公示。
